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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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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傳信件

致：見分發名單

先生  /  女士﹕

立 法 對 付立 法 對 付立 法 對 付立 法 對 付 「 光 污 染 」「 光 污 染 」「 光 污 染 」「 光 污 染 」 (受 強 光 滋 擾受 強 光 滋 擾受 強 光 滋 擾受 強 光 滋 擾 )
(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 59 /2001 號號號號 )

中西區區議會食物環境 生及工務委員會 (環工會 )在二○○一年九

月二十日的第十一次會議上曾討論標題所示議題。在會議席上，有委員

建議當局在草擬招牌登記法案時，應一併考慮管制所搭建的新招牌會否

令市民受強光所滋擾，管制範圍可包括光度、招牌面積及顏色設計等。

此外，委員會並通過以下動議：

「本會要求政府從速立法對付「光污染」，以減低對市民的影響。」

隨函夾附有關上述會議的會議紀錄 (附件一 )，以供細閱。請貴會 /

貴局切實考慮上述意見及動議，並於二○○一年十月三十日或該日前

提供書面回覆，以便向環工會委員轉達有關回覆。先此致謝。

中西區區議會

食物環境 生及工務委員會秘書梁珮詩

分發名單

立法會規劃地政事務委員會主席 (傳真 :  2121 0420)
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 (屋宇 )  (傳真 :  2899 2916)

二○○一年十月十六日








